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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办事指南

瑞丽市农业局

2016年9月8日发布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从事动物养殖、屠宰和动物产品加工的单位和个人。

二、审批条件

（一）新办（首次）、增项、到期复查的准予批准条件：

1．批准的情形：

（1）场所的位置与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距离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2）生产区封闭隔离，工程设计和工艺流程符合动物防疫要求；

（3）有相应的污水、污物、病死动物、染疫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和清洗消毒设施设备；

（4）有为其服务的动物防疫技术人员；

（5）有完善的动物防疫制度；

（6）具备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动物防疫条件。

2．不予批准的情形：

（1）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

（2）审查组现场勘察不通过。

（二）依申请变更准予批准的条件：

1、首次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原件；

2、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变更申请表。

（三）补证的准予批准条件：

申请人应在州级媒体（如《德宏日报》），刊登《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遗失公告。

（四）依申请注销的准予批准条件：

企业提出注销申请。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新建路2号

办事窗口：瑞丽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四、申请材料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其他依申请变更

补证

依申请注销

1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申请书

原件

纸

质

1

√

√

√

√

√

√

√

2

场所地理位置图、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3

设施设备清单
原件

纸

质

1

√

√

√

√

√

4

管理制度文本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5

人员情况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6

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7

法人代表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8

专职兽医人员的身份证明、相关专业学历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9

环保部门《排污许可证》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10

提供养殖场、屠宰加工企业所在乡镇开具证明一份；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6661439。

监督电话：0692-3066110。

咨询地址：瑞丽市新建路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投诉地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nyj.gov.cn—“公开目录和指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nyj.gov.cn—“办事服务”—“服务大厅”—“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农业局”—“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附件  动物诊疗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image: image2]        BSZN-008000-2016

动物诊疗许可办事指南

瑞丽市农业局

2016年9月8日发布

	动物诊疗许可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适用于对动物诊疗许可证的审批。

二、审批条件

（一）新办（首次）、增项、到期复查的准予批准条件：

1.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并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场所；

2.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的执业兽医；

3.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的兽医器械和设备；

4.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5.具有1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6.具有完善的诊疗服务、疫情报告、卫生消毒、兽医处方、药物和无害化处理等管理制度。

（二）依申请变更准予批准的条件：

1.变更情形经审查核实；

2.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15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三）补证的准予批准条件：

申请人应在州级媒体（如《德宏日报》），刊登《动物诊疗许可证》遗失公告。

（四）依申请注销的准予批准条件：

企业或个人提出注销申请。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新建路2号

办事窗口：瑞丽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四、申请材料

动物诊疗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其他依申请变更

补证

依申请注销

1

动物诊疗许可证申请表
原件

纸

质

2
√

√

√

√

√

√

√

2

动物诊疗场所地理方位图、室内平面图和各功能区布局图(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

3

动物诊疗场所使用权证明
原件

纸

质

1

√

√

√

√

√

√

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

5

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

6

设施设备清单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

7

管理制度文本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

8

执业兽医和服务人员的健康证明材料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动物诊疗许可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6661439。

监督电话：0692-3066110。

咨询地址：瑞丽市新建路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投诉地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ppt://www.nyj.rl.gov.cn—“公开目录和指南” —“动物诊疗许可证”。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ppt://nyj.rl.gov.cn—“办事服务”—“服务大厅”—“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农业局”—“动物诊疗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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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农业植物检疫办事指南

瑞丽市农业局

2016年9月8日发布
	

	国内农业植物检疫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瑞丽市行政区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要求重点管理的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以及调运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经过检疫，取得植物检疫证书。
二、审批条件
（一）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调运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
（二）单位或者个体（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货物名称、包装、产地、发货单位、收货单位、起运地点、运往地点等基本情况的书面材料；

（四）提交申请书；

（五）现场或者实验室检疫报告。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新建路2号

办事窗口：瑞丽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四、申请材料

国内农业植物检疫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1

单位或者个体（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1

√

√

√

2

基本情况的书面材料

原件
纸质

1

√

√

3

提交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

√

4

现场或者实验室检疫报告

原件

纸质

1

√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国内农业植物检疫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6661439。

监督电话：0692-3066110。

咨询地址：瑞丽市新建路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投诉地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ppt://nyj.rl.gov.cn—“公开目录和指南”—“国内农业植物检疫”。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ppt://nyj.rl.gov.cn—“办事服务”—“服务大厅”—“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农业局”—“国内农业植物检疫合格证”。




	
	附件  生鲜乳收购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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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乳收购许可办事指南

瑞丽市农业局

2016年9月8日发布

	生鲜乳收购许可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畜养殖场、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生鲜乳收购站
二、审批条件
（一）申请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畜养殖场、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生鲜乳收购站，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申请生鲜乳准运证明：
1.奶罐隔热、保温，内壁由防腐蚀材料制造，对生鲜乳质量安全没有影响；
2.奶罐外壁用坚硬光滑、防腐、可冲洗的防水材料制造；
3.奶罐设有奶样存放舱和装备隔离箱，保持清洁卫生，避免尘土污染；
4.奶罐密封材料耐脂肪、无毒，在温度正常的情况下具有耐清洗剂的能力；
5.奶车顶盖装置、通气和防尘罩设计合理，防止奶罐和生鲜乳受到污染。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新建路2号

办事窗口：瑞丽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四、申请材料

生鲜乳收购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1

生鲜乳收购许可证申请书
原件
纸
质
2

√
√
√
√
2

生鲜乳收购站平面图和周围环境示意图
复印件
纸
质
2

√
√
√
√
3

冷却、冷藏、保鲜设施和低温运输设备清单
复印件
纸
质
2

√
√
√
√
4

化验、计量、检测仪器设备清单
复印件
纸
质
2

√
√
√
√
5

开办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复印件
纸
质
2

√
√
√
√
6

从业人员的培训证明和有效的健康证明复印件需交验原件
复印件
纸
质
2

√
√
√
√
7

卫生管理和质量安全保障制度
复印件
纸
质
2

√
√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生鲜乳收购许可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6661439。

监督电话：0692-3066110。
咨询地址：瑞丽市新建路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投诉地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ppt:// nyj.rl.gov.cn—“公开目录和指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ppt://nyj.rl.gov.cn—“办事服务”—“服务大厅”—“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农业局”—“生鲜乳收购许可证”。


	
	附件  兽药经营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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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经营许可办事指南

瑞丽市农业局

2016年9月8日发布

	兽药经营许可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从事经营兽药和鱼药的单位和个人

二、审批条件

（一）新办（首次）、增项、到期复查的准予批准条件：

1.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兽药技术人员；   

2.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设备、仓库设施；

3.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

（二）依申请变更准予批准的条件：

首次办理兽药经营许可证原件及兽药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

（三）补证的准予批准条件：

申请人应在州级媒体（如《德宏日报》），刊登《兽药经营许可证》遗失公告。

（四）依申请注销的准予批准条件：

企业或个人提出注销申请。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新建路2号

办事窗口：瑞丽市政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四、申请材料

兽药经营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其他依申请变更

补证

依申请注销

1

兽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原件

纸

质

1

√

√

√

√

√

√
√

2

经营场所产权证明（自有或租赁）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3

法人或从业人员专业学历证明或资质证
原件

纸

质

1

√

√

√

√

√
4

设备和仓库设施清单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5

法人免冠照4张和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6

法人或从业人员健康证复印件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7

不合格兽药和退货兽药、质量事故、查询、承诺、投诉各项管理制度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8

进货记录及销售台账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兽药经营许可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6661439。

监督电话：0692-3066110。

咨询地址：瑞丽市新建路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投诉地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ppt://nyj.rl.gov.cn—“公开目录和指南”—“兽药经营许可证”。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ppt://nyj.rl.gov.cn—“办事服务”—“服务大厅”—“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农业局”—“兽药经营许可证”。


	
	附件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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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苗种生产许可办事指南

瑞丽市农业局

2016年9月8日发布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瑞丽市行政区域内《水产苗种管理办法》要求重点管理的水产苗种生产许可申请。
二、审批条件

（一）申请人应出具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申请表；

（二）有关水质监测部门对育苗使用的水质报告；

（三）苗种培育单位法人及技术员的身份证明；

（四）苗种培育技术人员的《育苗技术资格证书》。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新建路2号

办事窗口：瑞丽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四、申请材料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1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申请表
原件

纸

质

1

√

√

√

√

2

水质监测部门对育苗使用的水质报告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3

苗种培育单位法人及技术员的身份证明
原件

纸

质

1

√

√

√

√

4

苗种培育技术人员的《育苗技术资格证书》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水产苗种许可证书。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6661439。

监督电话：0692-3066110。

咨询地址：瑞丽市新建路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投诉地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nyj.rl.gov.cn—“公开目录和指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nyj.rl.gov.cn—“办事服务”—“服务大厅”—“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农业局”—“水产苗种生产许可”。




	
	附件  水产养殖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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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许可办事指南

瑞丽市农业局

2016年9月8日发布

	水产养殖许可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行政区域内《水产养殖规定》要求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集体所有的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的许可申请。

二、审批条件

具有养殖申请表，单位营业执照、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承包合同、养殖水面平面规划图的单位或个人。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新建路2号

办事窗口：瑞丽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四、申请材料

水产养殖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其他依申请变更

补证

依申请注销

1

《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申请表》

原件

纸

质

1

√

√

√

2

单位营业执照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

√

3

单位法人登记证书

复印

纸

质

1

√

√

√

√

4

法人身份证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5

承包合同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6

养殖水面平面规划图

复印件

纸

质

1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水产养殖许可证书。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6661439。

监督电话：0692-3066110。

咨询地址：瑞丽市新建路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投诉地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nyj.rl.gov.cn—“公开目录和指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www.nyj.rl.gov.cn—“办事服务”—“服务大厅”—“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农业局”—“水产苗种生产许可”。


	
	附件  渔业专项捕捞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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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专项捕捞许可办事指南

瑞丽市农业局

2016年9月8日发布

	渔业专项捕捞许可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本市行政辖区内《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的湖泊、河流的渔船捕捞。

二、审批条件

(一)《渔业捕捞许可证申请书》； 

(二)《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原件(海洋捕捞渔船)； 

(三)有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四)有效的《渔业船舶登记(国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五)渔具和捕捞方法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六)《渔捞日志》(海洋大型、中型渔船再次申请捕捞许可证)； 

(七)农业部远洋渔业项目批准文件(公海作业的远洋渔船)。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新建路2号

办事窗口：瑞丽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四、申请材料

渔业专项捕捞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其他依申请变更

1

《渔业捕捞许可证申请书》
原件

纸

质

1

√

√

2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海洋捕捞渔船)
原件

纸

质

1

√

√

√

√

√

3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原件

纸

质

1

√

√

√

√

4

《渔业船舶登记(国籍)证书》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5

《渔捞日志》(海洋大型、中型渔船再次申请捕捞许可证)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渔业专项捕捞许可证书。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6661439。

监督电话：0692-3066110。

咨询地址：瑞丽市新建路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投诉地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ppt://nyj.rl.gov.cn—“公开目录和指南”—“渔业专项捕捞许可”。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ppt://nyj.rl.gov.cn—“办事服务”—“服务大厅”— “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农业局”—“渔业专项捕捞许可”。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6661439。

监督电话：0692-3066110。
咨询地址：瑞丽市新建路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投诉地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ppt://nyj.rl.gov.cn—“公开目录和指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ppt://nyj.rl.gov.cn—“办事服务”—“服务大厅”—“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农业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附件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除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外的种畜禽（蜂、蚕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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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除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外的种畜禽（蜂、蚕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办事指南
瑞丽市农业局

2016年9月8日发布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除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外的种畜禽（蜂、蚕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办理对象是瑞丽市辖区内的种畜禽场及家畜配种站（点）。
二、审批条件
（一）予以批准的条件：
1.生产经营的种畜禽必须是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或者鉴定的品种、配套系，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境外品种、配套系；
2.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3.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设施设备准；
4.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畜禽防疫条件；

5.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育种记录制度。
（二）不予批准的情形：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新建路2号

办事窗口：瑞丽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四、申请材料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种畜禽场）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1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原件
纸
质
2

√
√
√
√
2

单品种群体规模及品种来源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3

主要技术人员学历、职称证书或者培训合格证，畜禽繁殖工作人员的资格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4

场区平面图、设施设备清单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5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免疫程序、场内动物卫生防疫和检测制度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6

育种或繁殖方案，饲养管理制度，投入品使用管理、疫病监测防治、人员岗位责任制等各项规章制度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7

育种方案、饲养管理制度、种畜场疫病防治制度、用药制度、消毒制度、无害化制度、养殖档案制度、公司管理制度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8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机构代码证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9

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家畜配种站/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1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原件
纸
质
2

√
√
√
√
2

种畜、精液、胚胎来源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3

技术主管人员学历证明和职称证书复印件，技术人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4

生产经营场所使用权证明及设施设备清单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5

动物卫生防疫和检测制度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6

配种技术操作规程和生产原始记录表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7

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附件  种子经营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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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经营许可办事指南

瑞丽市农业局

2016年9月8日发布

	种子经营许可证审核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瑞丽市行政区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要求重点管理的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等的种子生产许可证许可申请。
二、审批条件
（一）申请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以外的种子经营许可证的：
   1.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
   2.检验室面积60平方米以上，仪器设备达到规定要求；
   3.种子加工设备能力达到1、5T/H以上，设备至少包括风筛清选机、重力精选机和计量秤；
   4.有1名以上经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培训考核合格的种子检验人员，1名以上种子加工技术人员和1名以上种子贮藏保管人员。
 （二）申请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经营许可证的：
   1.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
   2.检验室面积100平方米以上，仪器设备达到规定要求；
   3.有成套的种子加工设备。设备至少包括风筛清选机、重力精选机；
   4.有2名以上经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培训考核合格的种子检验人员，1名以上种子加工技术人员和1名以上种子贮藏保管人员。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新建路2号

办事窗口：瑞丽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四、申请材料

种子经营许可证审核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1

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2

注册资本证明材料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3

种子质量检验人员资格证明
原件

纸

质

1

√

√

√

√

4

种子贮藏保管人员资格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5

种子加工技术人员资格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6

种子检验室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
复印件

纸

质

1

√

√

7

种子检验仪器清单、照片及产权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8

种子加工设备清单、照片及产权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9

种子仓储设备清单、照片及产权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10

经营场所照片及情况介绍
原件和复印件

纸

质

1

√

√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种子经营许可证书。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6661439。

监督电话：0692-3066110。

咨询地址：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投诉地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nyj.rl.gov.cn—“公开目录和指南”—“种子经营许可证审核”。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nyj.rl.gov.cn—“办事服务”—“服务大厅”—“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农业局”—“种子经营许可证审核”。


	附件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号牌核发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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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号牌核发许可

办事指南

瑞丽市农业局

2016年9月8日发布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号牌核发许可

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瑞丽市行政区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重点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号牌核发管理的许可申请。
二、审批条件

1.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2.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来历证明；

3.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进口拖拉机的进口凭证；

4.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5.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

6.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新建路2号

办事窗口：瑞丽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四、申请材料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号牌核发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1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2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来历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3

拖拉机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进口拖拉机的进口凭证
原件

纸

质

1

√

√

√

√

4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进口拖拉机的进口凭证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5

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
原件

纸

质

1

√

√

√

6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原件

纸

质

1

√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号牌核发许可。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6661439。

监督电话：0692-3066110。

咨询地址：瑞丽市新建路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投诉地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nyj.rl.gov.cn—“公开目录和指南”—“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号牌核发许可”。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nyj.rl.gov.cn—“办事服务”—“服务大厅”—“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农业局”—“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号牌核发许可”。


	附件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行驶证核发

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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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行驶证

核发办事指南

瑞丽市农业局

2016年9月8日发布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行驶证

核发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瑞丽市行政区域内《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要求重点针对拖拉机驾驶员的驾驶证申领。
二、审批条件
（一）驾驶证办理

1.拖拉机驾驶证申请表；

2.身份证明复印件；

3.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体检证明；

4.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记录和结业证书；

5.申请增驾的应提交原拖拉机驾驶证；

6.白底1寸彩照8张；

7.暂住地申请的还应提交一年期暂住证复印件。

（二）行驶证办理

1.拖拉机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2.拖拉机来历证明；

3.拖拉机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进口拖拉机的进口凭证；

4.拖拉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5.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

6.拖拉机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新建路2号

办事窗口：瑞丽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四、申请材料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行驶证核发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一、驾驶证办理提交材料

1

拖拉机驾驶证申请表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2

身份证明复印件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

3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体检证明
原件

纸

质

1

√

√

√

√

4

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记录和结业证书
原件

纸

质

1

√

√

√

√

5

申请增驾的应提交原拖拉机驾驶证
原件

纸

质

1

√

√

√
6

白底1寸彩照8张
原件

纸

质

1

√

√

7

暂住地申请的还应提交一年期暂住证复印件
复印件

纸

质

1

√

√

二、行驶证办理提交材料

1

拖拉机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2

拖拉机来历证明
原件

纸

质

1

√

√

√

√

3

拖拉机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进口拖拉机的进口凭证
原件

纸

质

1

√

√

√

√

4

拖拉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原件

纸

质

1

√

√

√

√

5

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
原件

纸

质

1

√

√

√
6

拖拉机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原件

纸

质

1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行驶证核发。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6661439。

监督电话：0692-3066110。

咨询地址：瑞丽市新建路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投诉地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nyj.rl.gov.cn—“公开目录和指南”—“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行驶证核发”。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nyj.rl.gov.cn—“办事服务”—“服务大厅”—“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农业局”—“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行驶证核发”。


	附件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行驶证审验
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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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

行驶证审验办事指南

瑞丽市农业局

2016年9月8日发布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

行驶证审验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瑞丽市行政区域内，根据《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拖拉机登记规定》要求重点针对拖拉机驾驶证、行驶证审验。
二、审批条件

（一）拖拉机行驶证（正、副本）； 

（二）拖拉机第三者强制保险凭证；

（三）拖拉机驾驶证材料：

1.拖拉机驾驶员的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拖拉机驾驶证》正、副本；

3.拖拉机驾驶人有关身体条件证明（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

4.近期免冠照片8张。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新建路2号

办事窗口：瑞丽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四、申请材料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行驶证审验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1

拖拉机行驶证（正、副本）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

√

2

拖拉机第三者强制保险凭证

原件

纸

质

1

√

√

√

√

3

拖拉机驾驶员的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复印件

纸

质

1

√

√

√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拖拉机驾驶证》正、副本

原件

纸

质

1

√

√

√

√

5

拖拉机驾驶人关身体条件证明

原件

纸

质

1

√

√

√ 

6

近期免冠照片8张

原件

纸

质

1

√

√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行驶证审验。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新建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6661439。

监督电话：0692-3066110。

咨询地址：瑞丽市新建路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农业窗口综合岗。

投诉地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ppt://nyj.rl.gov.cn—“公开目录和指南”—“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行驶证审验”。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ppt://nyj.rl.gov.cn—“办事服务”—“服务大厅”—“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农业局”—“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行驶证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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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窗口提出申请





办理产地检疫





市政务服务中心农业窗口发放检疫证书





检疫处理





不予办理产地检疫证书





不合格





合格








送达市农业局植保站








现场或实验室检疫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窗口提出申请








送达市农业局植保站





市政务服务中心农业窗口发放检疫证书





检疫处理





不予办理调运检疫证书





不合格





合格








现场或实验室检疫





办理调运检疫





申请单位提出申请


并提交材料





审核材料





审核结果





组织现场


审核





审核合格，


报局领导签批





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综合岗发证





材料不完善，


需要材料补正。出具《补证通知书》。





审核未通过





出具《不予许可


通知书》





符合不予受理情形，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





申请单位提出申请


并提交材料





审核材料





审核结果





组织现场


审核





审核合格，


报局领导签批





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综合岗发证





材料不完善，


需要材料补正。出具《补证通知书》。





审核未通过





出具《不予许可


通知书》





符合不予受理情形，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





申请人提出申请


并提交材料





市政务中心农业窗口受理、初审





窗口受理件及资料送达


农业局水产站





工作人员到申请事项的地点


现场进行核查





报送局领导审批





报送州农业局审批





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综合岗发证 





材料不完善，需要材料补正。出具《补证通知书》





申请人提出申请


并提交材料





市政务中心农业窗口受理、初审





窗口受理件及资料送达


农业局水产站





工作人员到申请事项的地点


现场进行核查





报送局领导审批





报送州农业局审批





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综合岗发证





材料不完善，需要材料补正。出具《补证通知书》





申请人提出申请


并提交材料





市政务中心农业窗口受理、初审





窗口受理件及资料送达


农业局水产站





工作人员到申请事项的地点


现场进行核查





报送局领导审批





报送州农业局审批





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综合岗发证





材料不完善，需要材料补正。出具《补证通知书》





申请单位提出申请


并提交材料





审核材料





审核结果





组织现场


审核





审核合格，


报局领导签批





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综合岗发证





材料不完善，


需要补正材料。出具《补证通知书》





审核未通过





出具《不予许可


通知书》





符合不予受理情形，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





申请单位提出申请


并提交材料





审核材料





审核结果





组织现场


审核





审核合格，


报局领导签批





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综合岗发证





材料不完善，


需要补正材料。出具《补证通知书》





审核未通过





出具《不予许可


通知书》





符合不予受理情形，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窗口提出申请、提交材料








农业局农机监理站


登记审核





受理





发放号牌








领导审核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符合不予受理情形





申请材料审核





需补正


材料





发放《补证通知书》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窗口提出申请、提交材料








农业局农机监理站


登记审核





受理





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窗口发证








领导审核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符合不予受理情形





申请材料审核





需补正


材料





发放《补证通知书》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窗口提出申请、提交材料








市政务服务中心


农业窗口发证





农业局农机监理站


登记审核





受理








领导审核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符合不予受理情形





申请材料审核





需补正


材料





发放《补证通知书》









